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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甲出門上班，途中遇到現就讀國中之鄰居乙，由於熟識，即順道載乙上學，甲載乙

往學校路上遭 A 貨運公司之送貨員丙與違規超速之自用車駕駛丁撞到，甲、乙均受

傷，乙之父戊為乙支付醫療費用新臺幣 3 萬元，查丙、丁過失相同，甲有百分之十

之過失。試問：（25 分） 
戊得否向 A 貨運公司、丙、丁請求賠償其所支出之醫療費？ 
若丁對被害人為全部賠償後，對 A 公司有無求償權？ 

二、甲委託乙代理出賣房屋一棟，約定於 2 個月內售出並由乙代收買賣價款及交屋，嗣

乙將房屋出賣與丙。試問：（25 分） 
若乙於期限內完成買賣，惟故意遲延交屋，致丙發生損害。丙得否逕向甲請求損

害賠償？ 
若乙係於 3 個月後方與丙締結買賣契約，惟因房價上漲，價金高於 1 個月前賣出

之時價兩倍，問當事人甲乙間法律關係如何？ 
若乙交屋於丙後，惟遲未辦理移轉登記，該屋日後遭政府徵收，甲獲政府補償金，

問丙得否對甲請求交付該徵收補償金或依不當得利向甲請求返還該補償金？ 

三、甲乙丙 3 人共有 A 地，甲之好友丁無權占有 A 地，甲雖自為原告，訴請丁將 A 地

返還給所有共有人，然而私心欲幫助丁，故只對行事糊塗之乙告知訴訟，丙漏未被

告知，乙丙均未參加訴訟。甲於訴訟中未盡力提出攻擊防禦之主張，導致一審法院

認為丁乃有權占有而判決丁勝訴，該判決因甲未上訴而告確定。請問該判決之效力

是否及於乙丙？乙丙是否有救濟之道？（25 分） 

四、甲男乙女結褵多年，甲常毆打乙，數次重毆成傷由里長出面協調，並向警方備案，

然而乙顧念夫妻情分未訴請離婚。其後乙發現甲外遇，乃依據民法第 1052 條第 1 項

第 2 款訴請離婚。請問：（25 分） 
若法院審理結果認為乙之請求無理由，判決乙敗訴，乙可否復以民法第 1052 條

第 1 項第 3 款為理由，再訴請離婚？  
若甲於言詞辯論時認諾乙之請求權成立，法院是否應本此認諾判決甲敗訴？ 


